
工程维修改造合同

甲方 (发包方):~血谷县公安局  ~

乙方 (承包方): 陕西韩觅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,甲 乙双方

就武家庄派出所工程维修改造事宜协商一致,签订本合同:

第一条 工程概况

1.工程名称: 清水派出所维修改造工程

2.工程地点: 府谷县公安局清水派出所

3.工程内容:        。

4.工程方式:固定价总承包

5.工程期限:自 ⒛25年 8月 27日 至⒛25年 9月 15日 (共

⒛ 天),遇特殊情况顺延。

第二条 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

l。 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总价方式确定合同总价 :人 民币(大

写)伍拾陆万柒仟叁佰陆拾玖元陆角伍分 (Y567369.65元 ),

含税。

2.付款方式 :

验收款 :工程验收合格后 15日 内,一次性支付全部款项。

第三条 工程质量

1、 工程质量应达到国家或专业的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的合格

条件乙方必须按照设计文件和国家现行的技术标准、规范进行施

彐匚。



2、 乙方所承包的工程,必须全部达到国家现行的工程质量验

收标准,工程一次验收合格率达到 10O0/0。

3、 乙方应接受甲方或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其对工程质量

的监督与检查。

4、 因乙方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标准,由 乙方自行出资维修 ,

直到达到验收要求。

第四条 安全施工与检查

1、 乙方应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,严格按安全

生产标准组织施工,并随时接受有关行业安全检查人员依法实施

的监督检查,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,消除事故隐患。乙方对施

工全过程的安全负责,由 于乙方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责任和

因此发生的费用,由 乙方承担。

2、 甲方有权督促乙方对其在施工场地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

教育,定期检查乙方安全措施落实情况。

第五条 甲方工作责任

1、 按照施工场地具各开工条件和完成时间要求完善开工前

有关手续及工作。

2、 施工水、电等供应应满足乙方施工需求。

3、 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项。

4.工程完工后清理现场。

第六条 乙方工作责任



1、 按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采取施工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 ,

办理工伤保险,确保工程及人员、材料、设各和设施的安全。

2、 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施工进度要求,对所有施工作业

和施工方法的完各性和安全可靠性负责。

3、 负责施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。

4、 采取施工安全措施,确保工程及其人员、材料、设各和

设施的安全,防止因工程施工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:自 行

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。

5、 乙方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第三人,或将其承

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转包给第三人。

6、 乙方不得以劳务分包的名义转包或违法分包工程。

第七条 争议解决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,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,

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依法向府谷县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八条 合同解除

1、 甲方乙方协商工致,可以解除合同。

2、 乙方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他人或者肢解以后以分

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,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,并要求乙方承担

违约责任。

3、 乙方中标后,以不合理条件拖延施工造成合同重大违约的

(如 :因 乙方施工力量不足,严重影响工期,甲 方要求增加施工人



员,若乙方拒不执行),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,由 乙方承担相关违

约责任。

4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甲 方乙方可以解除合同

(l)因 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。

(2)因 一方违约 (包括因甲方原因造成工程停建或缓建)致使合

同无法履行。

第九条 合同生效与终止

1、 甲方乙方履行合同全部义务,乙方向甲方交付竣工工程 ,

竣工结算价款支付完毕后,本合同即告终止。

2、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,甲 方乙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,

履行通知、协助、保密等义务。

3、 本合同一式肆份,甲 乙双方各执贰份,双方签字盖章后生

效。

乃丌年罗月 91日        勿歹年 朋亻日


